关于送审资料的告知书

各有关单位：


为了维护评审工作的严肃性，项目单位将完整的评审资料报送至市财政服务中心预算评审科，项目单位对所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（除签证变更外，其余项目均按图纸施工；送审金额不得超出合同金额的10%）。项目单位将所需相关资料一次报齐后，原则上不再接受任何相关资料，如遇可能影响评审结论，必需补交资料时，评审时间从最后一次补交资料时间开始计算。

    按照政府[2020]18号文件要求，项目单位是建设项目的第一责任人，在工程项目结算审计（评审）过程中，审减额在报审金额10%（含10%）以内的，责令预算单位认真整改；审减额在报审金额10%-20%（含20%）之间的，市政府对预算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；审减额超过报审金额20%的，且资金已支付，造成财政资金流失的，报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
    项目单位已经理解上述告知书内容，并在报送评审资料过程中严格遵守。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质：

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签 收 人：

备   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新乡市财政服务中心预算评审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